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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关于落实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购买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相关事宜的通知
各县(市)区医疗保险管理局、阳宗海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医险局各处室：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购买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有关文件精神，按照《昆明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购买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相关事宜的通知》（昆医保通〔2020〕28号）文件要求，经2020年4月29日昆明市医疗保险管理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就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购买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按照便捷、高效的原则，该项业务经办由市级统一经办。

二、市医疗保险管理局统一与获得省级公布资质的保险公司签约，保险有效期自2020年5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止，在协议期满前30日内，若签约双方无异议则服务协议顺延，顺延次数不限。签约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暂未签约）及产品见附件。

三、职工医保个人帐户累计结余超过1000元以上部分，由参保人员自主决定是否为本人或直系亲属购买商业补充保险产品，购买产品种类也由个人自愿从省级公布产品名单中选择。保险期间内产生退保的，退保金一律返至个人帐户。

四、各县（市）区医保经办机构要积极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办事大厅、参保单位等宣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购买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政策，及时查询了解参保职工个人账户购买商保情况，具体方式为登录城乡医疗保险管理系统选择“城镇职工”模块，点击“医疗待遇”选项，打开“统计查询”分支，选择“费用结算明细查询”功能，选择所需查询的“起始经办日期”和“终止经办日期”，填入查询的“医疗类别”，再选择对应的“分中心类别”，点击“查询”即可在表格中查看。

　　
附件：1.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落实第4批增补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购买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产 

       品工作的通知

         2.4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购买商业补充 

           医疗保险产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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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5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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